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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公众聚集文化经营场所审核公示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以下申请单位予以公示。
名          称：南京舟杰玮祾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苏自贸区南京片区浦口大道17号1幢214、215、
216室
经  济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  营  范  围：互联网上网服务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茹
任何单位或个人自公示之日起10日内对公示对象存在以下问题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向当地文化行政部门提出听证申请。提出听证申请的，须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将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公示时限：2026年05月26日至2026年06月08日（10工作日）
被公示单位必须符合的以下条件：
1．中学、小学及幼儿园校园周围200米范围内和居民住宅楼（或院）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2．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自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之日起5年内，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不得担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擅自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被依法取缔的，自被取缔之日起5年内，其主要负责人不得担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依法组织听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行政许可期限内。
联系电话：025-69659269
通讯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象山路4号市民中心B栋三楼C305-C312综合窗口

公示机关：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2026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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